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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2039]一、矿山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8255]（一）采矿权设置情况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于2020年8月2日，为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延续采矿证）颁发采矿许可证，矿山名称：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采矿许可证号：C1500002009034120008386；有效期限： 2020 年 8 月2日至 2031年 8 月1日，开采矿种：金矿；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坐标组成，面积为0.2819km2（见表1-1）；开采深度：由 1000 m至 700 m标高；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4.5万吨/年；矿山现状：停产状态；保有资源储量：矿石量442960.70吨；剩余服务年限：8.75年。
表1-1    采矿许可证范围各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4702071.04
	40413057.15

	2
	4701471.55
	40413035.95

	3
	4701454.94
	40413505.56

	4
	4702054.44
	40413526.75

	开采标高1000—700m，矿区面积0.2819km2。


[bookmark: _Toc28013]（二）《治理方案》的适用情况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2013年5月由内蒙古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区内共查明3条矿体，编号分别为1、1-1和2号矿体，设计生产规模4.5×104t/a，矿山设计服务年限为9.25年，因矿山2014年1月1日至2020年7月20处于停产状态，在矿山生产规模、资源储量不变的情况下，确定矿山剩余服务年限年限为8.75年。考虑矿山在服务年限期满后，管护还需要1.25年，确定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规划年限为10年。考虑到随着生产进展变化会导致矿山地质环境破坏情况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矿山应每五年对方案修编一次。本方案适用年限为5年，即2022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本方案基准期为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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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_Toc21760]（三）位置及交通
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政府驻地北25km处，行政区划隶属于赤峰市松山区木头沟乡小木头沟村。矿区面积0.2819km2，其地理极至坐标为：
东经：118°56′24"～118°57′08″；
北纬：42°26′22″～42°26′52″：	
矿区西距省道S205线5km，南距赤峰火车站27km，距G306国道12km，距G111国道19.55km，均有柏油公路及乡村砂石路相连，且矿区不在“三区两线”可视范围内，交通较为方便(详见交通位置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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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交通位置图

[bookmark: _Toc6512]二、矿山开采现状
[bookmark: _Toc32730]（一）开采历史
矿山前期存在民采活动，遗留民采坑。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自2013年2月4日取得采矿许可证，从取得采矿证后矿山开始进行基建工作，从未生产。基建工作包括竖井SJ1、SJ2（2个）、平硐PD1、PD2、PD3、PD4、风井FJ、巷道、办公生活区（2个）、选矿厂以及尾矿库。自2014年1月至2020年7月20日一直停产，进行了巷道开拓工程，选矿厂和尾矿库均未启用，目前矿山形成采空区面积较小。
[bookmark: _Toc478]（二）现状开采范围
根据实地调查，矿山现状已形成SJ1工业场地、SJ1废石场、SJ2工业场地、SJ2废石场、PD2工业场地、PD4工业场地、FJ工业场地、采坑（1-3）、钻机平台、办公生活区1、办公生活区2、探槽（TC17-TC19）选矿厂、尾矿库、矿区道路。
矿区共查明3条矿体，编号分别为1、1-1、2号矿体，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采了1号矿体，875m以上中段进行了开采，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采矿法。1、1-1号矿体由竖井（SJ1）和平硐（PD1）联合开拓，平硐净断面规格为2×1.8m，竖井净断面规格为2.8×2.4m，竖井（SJ1）位于矿区东南部，SJ1废石场近邻井口。2号矿体由竖井（SJ2）和平硐（PD3），平硐净断面规格为2×1.8m，竖井净断面规格为2.8×2.4m。竖井（SJ2）位于矿区北部，SJ2废石场近邻井口。FJ工业场地紧邻SJ2工业场地，风井净断面规格为2.0×1.8m。PD2工业场地位于矿区南部，平硐净断面规格为2×1.8m，PD4工业场地位于矿区东部，平硐净断面规格为2×1.8m。钻机平台、采坑1、采坑2位于矿区南部，采坑3位于矿区北部，3个探槽、办公生活区1、办公生活区2、选矿厂、尾矿库均在矿界外。（详见图片1-2矿山现状工程布局图）。
[bookmark: _Toc10935]（三）本年度开采计划
矿山自2020年8月2日，延续采矿证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本年度未安排开采计划。
[bookmark: _Toc30574]（四）征占地情况
矿山自2020年8月2日，延续采矿证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本年度未计划征占土地。
    
图2-1    矿山现状工程布局图


    
图2-2    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卫星影像图


[bookmark: _Toc32688]三、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本年度矿山未设计生产计划。不会加剧对现状矿山地质环境破坏和影响。预测本期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维持现状，不损毁土地资源。SJ1工业场地、SJ2工业场地、FJ工业场地、PD2工业场地、SJ1废石场、SJ2废石场、采坑（1-3）、探槽（TC17-TC19）、办公生活区（1、2）、选矿厂、尾矿库及矿区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均为较严重；PD4工业场地、钻机平台及其他区域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为较轻（表3-1）。
表3-1    地形表地貌景观影响现状评估表
	地质环境分区
	面积(m2)
	特 征
	影响程度

	采空区
	1761
	矿体采空区地表地面塌陷、地裂缝地质灾害不发育，
	较轻

	SJ1工业场地
	2881
	场地内有竖井SJ1、提升机房、空压机房、机修间、休息室、仓库等，场地内有一处切坡，长50m，高度8m，坡角近65°
	较严重

	SJ2工业场地
	2902
	场地内有竖井SJ2、提升机房、空压机房、机修间、休息室、仓库等。竖井SJ2井深85.5m，净断面规格为2.8×2.4m。
	较严重

	FJ工业场地
	826
	场地内有FJ井口，场地内有一处切坡，长22m，高度8m，坡角近68°
	较严重

	PD2工业场地
	1192
	场地内有平硐PD2，切坡长15m，高度4m，坡角近20°
	较严重

	SJ1废石场
	4410
	平均堆高约8m，坡角30°，堆积方量10876m3
	较严重

	SJ2废石场
	1601
	平均堆高约10m，坡角25°，堆积方量8257m3
	较严重

	采坑（1-3）
	705
	占地面积为705m2，深1.5-3m，宽4-6m
	较严重

	办公生活区1
	13686
	建筑面积2012m2，建筑物高度3m，建筑物为砖混结构平房
	较严重

	办公生活区2
	4670
	建筑物为砖混结构平房，人工切坡
	较严重

	探槽（TC17-TC19）
	3162
	探槽总长度337m，宽度6.1-8.1m不等，深度0.8-1.1m不等
	较严重

	选矿厂
	6947
	场地内选矿车间，休息室等，建筑面积666m2，建筑高度5m
	较严重

	尾矿库
	8341
	下游设有高12m，长50m的土石堆坝，库容量约40万m3
	较严重

	矿区道路
	7452
	平均宽约4m，分布于分散，矿区道路连接各功能单元
	较严重

	PD4工业场地
	617
	场地内有平硐PD4和少量废石。
	较轻

	钻机平台
	617
	切坡长19m，高2.5m，坡度30°
	较轻

	合计
	61770
	
	



一、土地损毁现状评价
根据1：1万[K50G038080]土地利用现状图，现状已损毁的土地资源利用类型为其他林地（45248m2）、其他草地（12484m2）、采矿用地（2277m2），总面积60009m2。对照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资料，土地权属松山区当铺地满族乡小木头沟村所有，界线清晰，无争议。现状条件下，地表各单元对土地损毁情况见表3-2。
表3-2    现状损毁土地资源情况表
	工程单元
	面积(m2)
	一级类
	二级类
	面积(m2)
	土地权属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SJ1工业场地
	2881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2881
	松山区当铺地满族乡小木头沟村

	SJ2工业场地
	2902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1941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961
	

	FJ工业场地
	826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826
	

	PD2工业场地
	1192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1192
	

	PD4工业场地
	617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617
	

	SJ1废石场
	4410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4410
	

	SJ2废石场
	1601
	04
	草地
	43
	其他草地
	379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222
	

	采坑（1-3）
	705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611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94
	

	钻机平台
	617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617
	

	探槽
	3162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2625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537
	

	办公生活区1
	13686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11468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2218
	

	办公生活区2
	4670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4670
	

	选矿厂
	6947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6947
	

	尾矿库
	8341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5720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2621
	

	矿区道路
	7452
	03
	林地
	033
	其他林地
	5910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1542
	

	合计
	60009
	　
	　
	　
	　
	60009
	



二、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复垦区指项目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损毁土地和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永久性建设用地指依法征收并用于建设工业场地、公路和铁路等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及相关用途的土地。
该矿复垦责任范围为复垦区内已损毁和拟损毁的土地，包括1号预测塌陷区、2号预测塌陷区、SJ1工业场地、SJ2工业场地、PD2工业场地、PD4工业场地、FJ工业场地、拟建风井（FJ1）、SJ1废石场、SJ2废石场、采坑（1-3）、探槽（TC17-TC19）、办公生活区1、办公生活区2、选矿厂、尾矿库、钻机平台及矿区道路单元。其中2个预测塌陷区复垦范围为实际形成塌陷坑（按照20%计取），复垦面积亦将相对减小。需复垦区责任范围面积见表3-3。
表3-3    复垦责任范围一览表
	评价单元
	面积(m2)
	损毁形式
	土地损毁程度
	土地权属

	1号预测地面塌陷区
	29691 
	塌陷
	重度
	松山区当铺地满族乡小木头沟村

	（复垦面积）
	5938 
	
	
	

	2号预测地面塌陷区
	18865
	塌陷
	中度
	

	（复垦面积）
	3773 
	
	
	

	SJ1工业场地
	2881
	占用
	中度
	

	SJ2工业场地
	2902
	占用
	中度
	

	FJ工业场地
	826
	占用
	轻度
	

	PD2工业场地
	1192
	占用
	轻度
	

	SJ1废石场
	4410
	压占
	中度
	

	SJ2废石场
	1601
	压占
	中度
	

	采坑（1-3）
	705
	挖损
	中度
	

	探槽（TC17-TC19）
	3162
	挖损
	中度
	

	办公生活区1
	13686
	占用
	中度
	

	办公生活区2
	4670
	占用
	中度
	

	选矿厂
	6947
	占用
	中度
	

	尾矿库
	8341
	占用
	轻度
	

	矿区道路
	7452
	占用
	轻度
	

	拟建风井(FJ1)
	40
	挖损
	轻度
	

	PD4工业场地
	617
	占用
	轻度
	

	钻机平台
	617
	挖损
	轻度
	

	合  计
	69760
	/
	/
	/


注：预测地面塌陷区与其他单元重合区域不重复计算面积（4420m2）。


[bookmark: _Toc3880]四、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成效
[bookmark: _Toc19894]（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现状
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0年3月编制完成《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2020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该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量（见表4-1），我公司已按照《治理计划书》设计内容进行了治理，并通过实地核查验收。
表4-1    2020年度完成工程量统计表
	治理单元
	面积（m2）
	治理措施
	完成情况
	核查情况
	治理费用

	探槽(16条)
	3162
	补种沙棘和牧草
	已完成
	已核查
	2.11万元

	2#废石场
	1601
	补种
	
	
	

	合   计
	4763
	对复垦植被进行管护1年
	
	
	


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7月编制完成《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2021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该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量（见表4-2），我公司已按照《治理计划书》设计内容进行了治理，并通过实地核查验收。
表4-2    2021年度完成工程量统计表
	治理单元
	面积（m2）
	防治措施
	完成情况
	核查情况
	治理费用

	1#生活区、2#生活区
	7684
	栽植山杏256株
	已完成
	已核查
	0.68万元

	矿区道路（部分）
	900
	栽植山杏300株
	
	
	

	合   计
	8584
	对复垦植被进行管护1年
	
	
	


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3月编制完成《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2022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该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量（见表4-3），我公司已按照《治理计划书》对采坑、探槽及钻机平台进行治理，对办公生活区种树绿化。并通过实地核查验收。但由于管护不佳，植被恢复效果较差。
表4-3    2022年度完成工程量统计表
	治理区
	防治措施
	完成情况
	核查情况
	治理费用

	采坑（1-3）
	回填1152m3、整平212m3、覆土212m3、种树176株
	已完成
	已核查
	17.5807万元

	探槽（TC17-TC19)
	回填2312m3、整平949m3、覆土949m3、种树791株
	
	
	

	钻机平台
	整平185m3、垫坡76m3、覆土185m3、种草617m2
	
	
	

	办公生活区1、办公生活区2
	种树绿化
	
	
	


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3年3月编制完成《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2023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该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量（见表4-4），我公司已按照《治理计划书》设计内容进行了治理，并通过实地核查验收。
表4-4    2023年度完成工程量统计表
	治理区
	面积
	治理措施
	完成情况
	核查情况
	治理费用

	
	
	回填
	拆除清理
	垫坡
	整平
	种树
	种草
	标识牌
	
	
	

	
	（m2）
	（m3）
	（m3）
	（m3）
	（m3）
	株
	（m2）
	（块）
	已完成
	已核查
	1.0469万元

	前期治理工程
	/
	
	
	
	
	20
	617
	
	
	
	

	FJ工业场地
	826
	122
	122
	770
	248
	
	
	
	
	
	

	平硐硐口
	
	
	
	
	
	
	
	3
	
	
	

	合计
	826
	122
	122
	770
	248
	20
	617
	3
	
	
	


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3月编制完成《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2024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该计划书设计治理工程量（见表4-5），2024年将以监测管护为主，主要是对2个预测塌陷区进行地面塌陷监测，和对前期治理区的植被进行管护。我公司已按照《治理计划书》设计内容进行了治理，并通过实地核查验收。
表4-5    2024年度完成工程量统计表
	治理区
	面积（m2）
	完成情况
	核查情况
	治理费用

	1号
预测塌陷区
	5938
	已完成
	已核查
	1.20万元

	2号
预测塌陷区
	3773
	
	
	

	前期治理单元
	监测管护1年
	
	
	


基金已按《方案》缴存，矿山至今尚未开采，未提取。
[bookmark: _Toc23064]（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开展情况
矿山尚未进行基建，仅对历年年度计划复垦区域植被进行动态监测。矿山尚未进行基建，仅对历年年度计划复垦区域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动态监测。定期指定专人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监测内容主要为挖损、压占破坏土地资源，影响地形地貌景观情况，随时掌握影响状况，制定相应对策。监测方法：按监测路线进行监测，监测路线主要沿工程场地边缘布置，监测时间为综合治理期，路线总长 3.50 km，根据记录表如实记录监测情况。
[bookmark: _Toc28672]（三）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成效评述
1、“原治理方案”前期治理工程执行情况
矿山现处于停产状态，地面未形成塌陷区，没有设置警示牌；“治理方案”设计的近期治理工程未施工，没有进行验收。
2、“一分期方案”治理工程执行情况
2014年12月由赤峰冠诚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2010.1.1-2014.8.1）》（赤国土环分治备字【2015】119号），方案设计的治理工程内容包括：预测塌陷区、2号废石场、FJ工业场地、探槽（16个）。根据现场调查，矿山已基本按第一分期治理方案施工了治理工程，并经赤峰市自然资源局组织验收通过（验收意见书（编号15020））。由于后期管理、管护不佳，探槽、2号废石场需要补充完善地貌景观协调性方面的工作，FJ工业场地的警示牌和围栏遭到破坏。各单元治理工程完成情况如下（表2-2）。

表2-2    一分期治理完成情况
	设计治理工程量
	一分期治理完成工作量

	防治单元
	防治工程具体措施
	单位
	工程量
	防治工程具体措施
	单位
	工程量

	探槽
	碎石土回填
	m3
	6960
	碎石土回填
	m3
	10244

	
	植树
	棵
	135
	植树
	棵
	420

	
	种植草
	m2
	2587
	种植草
	m2
	10836

	2号废石场
	废石清理
	m3
	1100
	废石清理
	m3
	1137

	
	植树
	棵
	100
	植树
	棵
	120

	FJ工业场地
	网围栏
	m2
	81
	网围栏
	m2
	81

	预测塌陷区
	监测点8处/2次
	监测点8处/2次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治理工程执行情况
矿山将于2022年开始逐步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设计内容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
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执行情况
矿山分别于2020年、2021、2022、2023、2024年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因矿山自2014年一直没有开展矿石开采活动，且已按照一分期治理方案设计进行了治理，并通过验收，矿山2020年、2021年主要对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开展了绿化工作，但是因管护不佳，植被恢复效果欠佳。2022年设计对探槽（TC17-TC19)、采坑（1-3）、钻机平台全部治理，恢复植被；对办公生活区1、办公生活区2绿化以及完善前期治理工程，根据现场调查，探槽、钻机平台、采坑地形地貌恢复效果较好，植被恢复效果欠佳。
2023年设计对FJ工业场地内的建筑垃圾进行清理，对井口回填封堵，对场地内切坡进行垫坡，对整个场地进行石方整平；对PD1、PD2、PD3硐口设置标识牌；完善前期治理工程；根据现场调查，FJ工业场地已进行了治理，3个硐口已设置了标识牌。
2023年7月24日，赤峰市自然资源局松山分局组织有关专家组成核查组对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2023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执行情况进行现场核查。经现场核查，矿山拆除了FJ工业场地，风井进行了回填、井口封堵、覆土整平，对办公生活区周边绿化；对其前期废石场清运，对槽探回填、覆土整平并恢复了植被。
核查组认为，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完成了202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书设计的主体治理内容，治理工程效果符合年度治理计划书的要求，并出具了现场核查意见书。
2024年度设计治理区域主要为监测：预测塌陷区，对计划治理的区域已完成，并出具了现场核查意见书。未进行土地复垦及植被恢复工作，只是对往期治理补植及管护。
[bookmark: _Toc908]（四）以往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验收、还地情况
矿山自延续采矿许可证以后尚未开采，2020年《治理计划书》已通过专家进行实地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书，2021年《治理计划书》已通过专家进行实地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书，2022年《治理计划书》已通过专家进行实地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书，2023年《治理计划书》已通过专家进行实地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书，2024年《治理计划书》已通过专家进行实地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书。“治理方案”设计的近期治理工程，现状破坏单元基本治理完成，复垦后地类草地面积14615m2，林地面积10446m2。


[bookmark: _Toc30157]五、《方案》治理工作部署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8.25年，考虑到矿山服务年限期满后，矿山闭坑，管护期限需1.75年左右时间。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结果，按照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体工作部署分为近期、远期工作部署，治理工作从2022年1月1开始至2031年12月31日结束。矿山生产期间，在预测地面塌陷区外设置警示牌及网围栏，对出现的地面塌陷坑进行回填治理，对地面变形情况进行监测，对各工程场地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采矿完毕后，对所有破坏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恢复治理工作应在2031年12月31日全部完成。
1、工作部署（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1）监测：矿山生产期间对采空区地表变形情况进行监测，对地下含水层进行监测；对各工程场地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进行监测；
（2）治理后的植被应进行人工管护，恢复植被后进行 2 年的植被管护，防止牲畜对恢复的植被造成损害，严格执行禁放牧、禁开荒、禁采石、禁狩猎、禁用火。
[bookmark: _Toc21064]六、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bookmark: _Toc13643]（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矿山本年度未进行开采计划，本年度治理主要以监测往年植被恢复情况为主，保护历年复垦计划成果。完善上一年度复垦工程。
[bookmark: _Toc11352]（二）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一、PD4工业场地
1、井口回填、封堵
场地井口设备拆除后，对井口利用建筑垃圾及废石场内废石进行回填，回填废石至距地面1m（用于回填完成后井口封堵），回填工程量为144m3。
施工现浇混凝土井盖对井口予以封闭，现浇钢筋混凝土厚度为2.0m，井口净断面外轮廓外扩1.0m，外扩部分高度1.0m。封堵工程量为7.2m3。
2、石方整平
对场地进行整平，石方整平工程量185m3。
3、覆土
对场地整平后进行覆土，覆土工程量185m3。
4、种树
对场地进行种树，种植杏树、沙棘等154株。
表6-1    2025年度设计治理工程量统计表
	治理期限(年)
	治理单元
	治理工程内容
	治理工程量

	2025.01.01-2025.12.31
	PD4工业场地
	回填
	144m3

	
	
	封堵
	7.2m3

	
	
	整平
	185m3

	
	
	覆土
	185m3

	
	
	种树
	154株


二、地面塌陷监测
（1）监测点的布设
采用人工肉眼巡视监测和设备（经纬仪）监测相结合的方法，由矿方确定两名专业监测人员，定时对采空区上方地表变形情况进行测量、记录、分析、总结、汇报。在预测采矿可能引发的地面塌陷区内及外围适当距离设立监测点，两个预测塌陷区各布设4个监测点（计8个），1个监测基准点。监测点有限布设在地表变形的敏感及不稳定的待测区域，监测基准点位选在矿区北侧稳定性较好的基岩上。监测点坐标见表6-2。
表6-2    地表变形监测点位坐标表
	编号
	X
	Y
	编号
	X
	Y

	D1
	4701586
	40413436
	D5
	4701884
	40413333

	D2
	4701633
	40413348
	D6
	4701878
	40413285

	D3
	4701687
	40413260
	D7
	4701921
	40413213

	D4
	4701761
	40413178
	D8
	4701967
	40413145

	基准点
	4701529
	40413435
	
	
	

	2000大地坐标系


（2）监测内容
地面塌陷、地表裂缝及地表变形情况(表6-3)。
表6-3    地表变形情况调查表
	矿区名称
	
	天气
	

	记录点号
	

	仪器型号
	
	测量人
	

	记录点坐标
	X:                 Y:               H:

	记录点情况
	监测点原高程
	本次测量高程
	垂直变化情况
	地表变化情况
	其他情况说明

	
	


	

	
	
	


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3）监测方法及技术要求
首先通过实地调查或人工测量方法，调查地面塌陷发生的地段及规模，圈定发生地面塌陷的范围；其次对已形成的地面塌陷，用水准、全站仪、皮尺、照相等方法测量其大小及深度。
（4）监测频率
监测频率为每月两次，并做好记录，在汛期、雨季，对已存在地表变形的地段应每周监测1次，或者进行连续跟踪监测。
（5）监测时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三、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
定期指定专人对矿山开采活动影响地段的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防止矿山开采乱采乱挖以及废弃物的随意堆放。
监测内容主要为为挖损、压占和占用破坏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对于整个复垦工程的稳定实施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随时掌握损毁状况，制定相应对策。
监测方法：采用目测及拍照摄像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路线法，设计1条监测路线，对工程场地的外观表现特征参数进行监测，对各区破坏的土地类型进行实地调查。按监测路线进行监测，监测路线主要沿工程场地边缘布置，路线总长3.50km。（详见表6-4）
监测频率：每月一次，每年12次。
监测时间：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表6-4    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监测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星期          天气：
	监测单元
	

	监测内容
	损毁土地面积（m2）
	

	
	破坏土地利用类型
	

	
	损毁方式
	

	
	损毁程度
	

	
	治理难度
	

	监测人员
	

	监测情况：


	存在问题
	


	处理意见
	


	处理结果
	



四、土地复垦监测
土地复垦监测工程指植被恢复质量监测。为尽快恢复土地的生产力，保证植被恢复质量，拟采用随机调查样方的方法对植被恢复效果监测，主要参数见下表6-5。
表6-5    植被恢复效果监测调查表
	监测方法
	规格
	监测内容
	监测时间
	监测频率

	随机样方
	1m×1m
	高度、盖度、密度
	1年
	每月一次


在进行样方调查时，应对复垦林地、草地的生长情况作出评价，包括长势、形态、成活率、有无病虫害等。

 (
15
)
 (
16
)
[bookmark: _Toc2722]（三）经费投入和基金缴存、提取计划
1、预算编制依据
矿山地质环境年度治理计划书设计的实物工程量、相关图件及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0223-2011；
内蒙古财政厅、国土资源厅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的通知，内财建【2013】600号；
赤峰市材料价格信息（2024年4季度）及赤峰市松山区材料价格市场询价。
2、费用估算
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费用由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不可预见费、监测管护费组成，具体内容如下：
（1）工程施工费
工程施工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组成。其中：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措施费组成；间接费由规费、企业管理费组成；税金由营业税、城乡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组成。
1）直接费
直接费指工程施工过程中直接消耗在工程项目上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由直接工程费、措施费组成。
a）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组成。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日）×人工预算单价（元／工日），人工单价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的规定及赤峰市市场价格计取，赤峰市喀喇沁旗工资标准地区类别为三类区：甲类工86.21元／工日，乙类工63.16元／工日。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单价，主要材料单价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编制，超出限价部分单独计算材料价差，主要材料以外的材料价格以赤峰市2024年市场价格计取并以材料到工地实际价格计算。
施工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台班）。台班费定额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编制，（具体见定额单价取费表）。
b）措施费
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施工辅助费和安全施工措施费。措施费按项目直接工程费×措施费费率进行计算。其费率依据内蒙古土地整治中心编制的《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计取，取费标准见表6-6。
表6-6    措施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临时设施费率（%）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率（%）
	夜间施工
增加费率（%）
	施工辅助
费率（%）
	安全施工措施费率（%）
	费率合计（%）

	1
	土方工程
	2
	0.7
	0.2
	0.7
	0.2
	3.8

	2
	石方工程
	2
	0.7
	0.2
	0.7
	0.2
	3.8

	3
	砌体工程
	2
	0.7
	0.2
	0.7
	0.2
	3.8

	4
	混凝土工程
	3
	0.7
	0.2
	0.7
	0.2
	4.8

	5
	植物工程
	2
	0.7
	0.2
	0.7
	0.2
	3.8

	6
	辅助工程
	2
	0.7
	0.2
	0.7
	0.2
	3.8


2）间接费
间接费包括企业管理费和规费，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规定，间接费率按工程类别进行计取，间接费按项目直接费×间接费费率进行计算，取费标准见表6-7。
表6-7    间接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费率（%）

	l
	土方工程
	直接费
	5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6

	3
	砌体工程
	直接费
	5

	4
	混凝土工程
	直接费
	6

	5
	植物工程
	直接费
	5

	6
	辅助工程
	直接费
	5


3）利润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规定，利润按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的3%计取。
4）税金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税金按直接费、间接费、利润之和的3.28%计取。
（2）监测、管护费
1）监测费
监测费按每年5000元计取。
2）管护费
管护费是指复垦植被恢复工程完成后正常管护所需的费用，主要包括有针对性的巡查、补植、除草等管护工作所发生的费用。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规定及实际情况，确定管护费以项目植物工程的工程施工费为计费基数，一次管护费按照植物工程施工费的8%计算。管护费计算公式为：管护费=植物工程的施工费×8%×管护次数。
3、经费预算结果
经预算，2025年度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费用2.90万元（见表6-8）。
表6-8    总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地点
	项目资金

	
	
	总预算

	
	
	合计
	中央投入
	地方投入
	企业自筹

	赤峰市伟宏矿业有限公司松山区木头沟乡金矿
	赤峰市松山区
	2.90
	
	
	2.90

	总计
	--
	2.90
	
	
	2.90


表6-9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经费预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万元）
	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一）
	工程施工费
	1.30
	44.83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60
	55.17

	合计
	
	2.90
	100.00 



表6-10    工程施工费预算总表
	序号
	单项名称
	预算金额
	各费用占工程施工费的比例（%）

	
	
	万元
	

	1
	土方工程
	0.19
	14.62%

	2
	石方工程
	0.43
	33.07%

	4
	混凝土工程
	0.53 
	40.77%

	5
	植被恢复工程
	0.15
	11.54%

	总      计
	1.30
	100


表6-11    监测费用计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个数
	单价
	次数
	费用（万元）

	
	
	（个）
	（元）
	
	

	
	（1）
	（2）
	（3）
	（4）
	（1）=（2）×（3）×（4）

	1
	监测费
	8
	125/点
	12
	1.20

	总计
	—
	—
	—
	1.20


表6-12    管护费用计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次数
	单价
	费用（万元）

	
	
	（次）
	（元）
	

	
	（1）
	（2）
	（3）
	（1）=（2）×（3）

	1
	管护费
	2
	2000/次
	0.40

	总计
	—
	—
	0.40


表6-13    工程施工费预算表
	序号
	定额编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元）
	合计（元）

	
	(1)
	(2)
	(3)
	(4)
	(5)
	(6)

	一
	
	土方工程
	
	
	
	

	1
	10195
	覆土
	100m3
	1.85
	1033.51
	1911.99

	二
	
	石方工程
	
	
	
	

	1
	20342
	回填
	100m3
	1.44
	1926.31 
	2773.89

	2
	20274
	石方整平
	100m3
	1.85
	805.05 
	1489.34

	四
	
	混凝土工程
	
	
	
	

	1
	40009
	混凝土封堵
	100m3
	0.072
	74078.48
	5333.65

	五
	
	植被工程
	
	
	
	

	2
	50008
	种树
	100株
	1.54
	987.84
	1521.27

	总  计
	
	
	—
	—
	—
	13030.14


注：回填、垫坡整形工程量等同于清运工程量，不重复计算。


表6-15    覆土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10195                                                  单位：元/100m3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

	一
	直接费
	　
	　
	　
	837.12 

	（一）
	直接工程费
	　
	　
	　
	808.03 

	1
	人工费
	　
	　
	　
	55.29 

	(1)
	乙类工
	工日
	0.8
	69.11
	55.29 

	2
	机械使用费
	　
	　
	　
	721.67 

	(1)
	装载机2.0m3
	台班
	0.24
	914.68
	219.52 

	(2)
	推土机59kw
	台班
	0.1
	461.76
	46.18 

	(3)
	自卸汽车5t
	台班
	1.14
	399.97
	455.97 

	3
	其他费用
	%
	4
	776.95 
	31.08 

	（二）
	措施费
	%
	3.6
	808.03 
	29.09 

	二
	间接费
	%
	5
	837.12 
	41.86 

	三
	利润
	%
	3
	878.98 
	26.37 

	四
	材料价差
	　
	　
	　
	95.34 

	(1)
	柴油
	kg
	73.34
	1.3
	95.34 

	五
	税  金
	%
	3.28
	1000.69 
	32.82 

	合      计
	　
	　
	　
	1033.51 


表6-16    回填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20342                                                  单位：100m3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1543.66 

	(一)
	直接工程费
	　
	　
	　
	1490.02 

	1
	人工费
	　
	　
	　
	85.44 

	(1)
	甲类工
	工日
	0.1
	94.15
	9.42 

	(2)
	乙类工
	工日
	1.1
	69.11
	76.02 

	2
	机械使用费
	　
	　
	　
	1372.51 

	(1)
	装载机2m3
	台班
	0.48
	914.68
	439.05 

	(2)
	推土机74KW
	台班
	0.22
	643.29
	141.52 

	(3)
	自卸汽车5t
	台班
	1.98
	399.97
	791.94 

	3
	其他费用
	%
	2.2
	1457.95 
	32.07 

	(二)
	措施费
	%
	3.6
	1490.02 
	53.64 

	二
	间接费
	%
	6
	1543.66 
	92.62 

	三
	利润
	%
	3
	1636.28 
	49.09 

	四
	材料价差
	　
	　
	　
	179.76 

	(1)
	柴油
	kg
	138.28
	1.3
	179.76 

	五
	税金
	%
	3.28
	1865.13 
	61.18 

	合计
	　
	　
	　
	1926.31 



表6-17    石方整平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20274                                                 单位：100m3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664.17 

	(一)
	直接工程费
	
	
	
	641.09 

	1
	人工费
	
	
	
	99.26 

	(1)
	甲类工
	工日
	0.1
	94.15
	9.42 

	(2)
	乙类工
	工日
	1.3
	69.11
	89.84 

	2
	机械使用费
	
	
	
	488.90 

	(1)
	推土机74KW
	台班
	0.76
	643.29
	488.90 

	3
	其他费用
	%
	9
	588.16 
	52.93 

	(二)
	措施费
	%
	3.6
	641.09 
	23.08 

	二
	间接费
	%
	6
	664.17 
	39.85 

	三
	利润
	%
	3
	704.02 
	21.12 

	四
	材料价差
	
	
	
	54.34 

	(1)
	柴油
	kg
	41.8
	1.3
	54.34 

	五
	税金
	%
	3.28
	779.48 
	25.57 

	合计
	
	
	
	805.05 


表6-18    栽植乔木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50008
	单位：100株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790.08 

	（一）
	直接工程费
	
	
	
	762.63 

	1
	人工费
	
	
	
	221.15 

	（1）
	乙类工
	工日
	3.2
	69.11
	221.15 

	2
	材料费
	
	
	
	537.68 

	（1）
	树苗
	株
	102
	5
	510.00 

	（2）
	水
	m³
	5
	5
	25.00 

	3
	其他费用
	％
	0.5
	758.83 
	3.79 

	（二）
	措施费
	％
	3.6
	762.63 
	27.45 

	二
	间接费
	％
	5
	790.08 
	39.50 

	三
	利润
	％
	3
	829.58 
	24.89 

	四
	材料价差
	
	
	
	102.00 

	　
	树苗
	株
	102
	1
	102.00 

	五
	税金
	％
	3.28
	956.47 
	31.37 

	合计
	
	
	
	987.84 



表6-19    封堵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40009                                                     单位：100m3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66305.75 

	(一)
	直接工程费
	　
	　
	　
	64001.69 

	1
	人工费
	　
	　
	　
	20698.36 

	(1)
	甲类工
	工日
	97.7
	94.15
	9198.46 

	(2)
	乙类工
	工日
	166.4
	69.11
	11499.90 

	2
	材料费
	　
	　
	　
	38197.28 

	(1)
	锯材
	m3
	2.8
	6500
	18200.00 

	(2)
	铁钉
	kg
	10
	3.5
	35.00 

	(3)
	混凝土
	m3
	103
	180.76
	18618.28 

	(4)
	水
	m3
	240
	5.6
	1344.00 

	3
	机械使用费
	　
	　
	　
	4851.06 

	(1)
	塔式起重机10t
	台班
	5
	659.13
	3295.65 

	(2)
	搅拌机0.4m3
	台班
	4
	283.41
	1133.64 

	(3)
	混凝土振捣（插入式）2.2kW
	台班
	12.6
	22.32
	281.23 

	(4)
	双胶轮车
	台班
	23.2
	3.22
	74.70 

	(5)
	载重汽车5t
	台班
	0.36
	182.88
	65.84 

	4
	其他费用
	%
	0.4
	63746.70 
	254.99 

	(二)
	措施费
	%
	3.6
	64001.69 
	2304.06 

	二
	间接费
	%
	5
	66305.75 
	3315.29 

	三
	利润
	%
	3
	69621.04 
	2088.63 

	四
	材料价差
	　
	　
	　
	16.20 

	(1)
	汽油
	kg
	10.8
	1.5
	16.20 

	五
	税金
	%
	3.28
	71725.87 
	2352.61 

	合计
	　
	　
	　
	74078.48 




[bookmark: _Toc31330]（四）治理工程实施方式与时间安排
矿山本年度未进行开采计划且没有基建计划，不存在损毁土地。无治理工程。
[bookmark: _Toc19574]（五）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建立以矿山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综合治理领导组，成员包括：生产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地质技术负责人等。进行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并有一名副矿长专门分管治理工作，责任到人。
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使领导组工作能正常开展，不能流于形式。领导组要把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矿区重要议事日程，把综合治理工作贯穿到各种生产当中，让全体员工了解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把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落实到矿区生产的每个环节。确保治理效果。
二、技术保障措施
矿方必须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按该方案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部署，确保各项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能落实到位。在施工上要求做到：
①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程设工程质量管理机构，从制度上严把质量关；
②建立完善的工程管理机制，设立完善的技术档案；
③工程完成后，及时设立监测系统，对治理效果进行监测。
三、资金保障措施
落实保证金制度，为保证这些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能落到实处，矿方要认真落实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保证金制度，认真落实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矿方必须高度重视矿山环境保护与环境问题治理工作，按该方案制定的治理规划，分期分批把治理资金纳入每个年度预算之中，确保各项治理工作能落实到位。
四、监管保障措施
1、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及管理制度 
建立以矿山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领导小组，成员包括：生产技术负责人、财务负责人、地质技术负责人、环保负责人、水土保持负责人等。进行合理分工，各负其责。并有一名副矿长专门分管治理工作，责任到人。制定严格的管理制度，使领导小组工作能正常开展，不能流于形式。领导小组要把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纳入矿区重要议事日程，把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贯穿到各种生产当中，让全体员工了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把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落实到矿区生产的每个环节。确保治理效果。
2、建立保证金制度，确保谁破坏谁治理落到实处
为了保证这些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能落到实处，矿方要认真落实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按有关规定按时上交保证金，认真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方案。
3、建立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
建立施工质量管理机构，负责施工阶段的现场质量监管。从源头保证施工质量。
[bookmark: _Toc28530][bookmark: _Toc28334]七、附件
[bookmark: _Toc2398]（一）2020年治理现场核查意见书
    

[bookmark: _Toc5431]（二）2021年治理现场核查意见书
    



[bookmark: _Toc32286]（三）2022年治理现场核查意见书
    


[bookmark: _Toc32134]（四）2023年治理现场核查意见书
    


[bookmark: _Toc29350]（五）2024年治理现场核查意见书
    
